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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高律师，困扰我这么
长时间的借款纠纷终于解决了。”
近日，家住长春市宽城区兴业街道
天朗社区的张先生根据律师的法
律建议，顺利拿到了欠款，解决了
难题。今年7月以来，长春市律师
行业党委积极开展“律师进小区，
服务在基层”活动，引导律师积极
化身“六员”，参与“幸福小区”建
设，全力打通公共法律服务基层

“最后一百米”。
当好党建工作“辅助员”。号

召全市党员律师带头与社区对接，
深入小区、加入小区邻里党支部和
居民微信群，推行以“党支部+党
小组+网格长+党员律师”的联建
共治模式，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与小
区临时邻里党支部每季度至少开
展一次主题党日活动。目前，已有
350余名党员律师带头参加“幸福
小区”创建工作。

当好治理决策“顾问员”。
党员律师主动为居民小区成立
业主委员会或居民议事会、实施

老旧小区升级改造、推进物业服务
达标创优等方面提出防范法律风
险的对策和建议，为建立完善居民
公约、文明公约、管理规约、议事规
则等进行审查。同时，选派213名
优秀律师点对点联系各司法所，常
态化开展“法律专家服务日”活动，
每季度至少举办一次法治讲座。

当好涉法问题“咨询员”。律
师加入居民微信群，将每月15日
确定为党建引领“幸福小区”创建
公益法律服务日，为居民提供公益
法律咨询服务。在各司法所设立
法律咨询窗口，通过律师值班“坐
诊”或线上预约咨询，为辖区企业
和居民就劳动争议、合同纠纷、婚
姻家事等热门法律问题提供及时
有效、方便快捷的法律解答。

当好法律法规“宣传员”。注
重把法治宣传教育融入基层社会
管理，通过举办法治讲座、政策宣

讲、调解析法等多种形式，定期或
不定期地宣传普及与居民生活息
息相关的法律知识，每半月在居民
微信群中推送一次常用法律知识。

当好矛盾纠纷“调解员”。组
织律师广泛参与人民调解工作，做
到小事不出社区（小区）、大事不出
街道。充分利用社区“百姓说事
点”“人民调解室”等现有场所，每
月至少开展一次现场调解服务，现
场倾听百姓说事，发挥律师法律服
务专业优势，将冲突纠纷的防范关
口前移。

当好公益服务“倡导员”。深
入推进帮老扶幼、助残济困、居民
维权等服务，帮助指导符合法律援
助条件、范围的居民申请办理法律
援助服务。引导小区居民利用
12348法律服务热线和法律服务
网站平台等“线上办”“网上办”“掌
上办”，组织开展捐资助学、扶贫济
困、帮孤助残等各种形式的爱心公
益活动。

吉林日报记者 孙红丽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为有
效做好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相
关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8日公布《新冠病毒感染
者居家治疗指南》。该指南适用于
未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无症状或症
状轻微的感染者；基础疾病处于稳
定期，无严重心肝肺肾脑等重要脏
器功能不全等需要住院治疗情况的
感染者。

指南明确，在条件允许情况下，
居家治疗人员尽可能在家庭相对独
立的房间居住，使用单独卫生间。
家庭应当配备体温计（感染者专
用）、纸巾、口罩、一次性手套、消毒
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和消毒产品及带
盖的垃圾桶。

指南要求，发挥各地疫情防控
社区（基层）工作机制的组织、动员、
引导、服务、保障、管理重要作用。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开咨询电话，
告知居家治疗注意事项，并将居家
治疗人员纳入网格化管理。对于空
巢独居老年人、有基础疾病患者、孕
产妇、血液透析患者等居家治疗特

殊人员建立台账，做好必要的医疗
服务保障。

与此同时，社区或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收到居家治疗人员提出的协
助安排外出就医需求后，要及时了解
其主要病情，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指
导急危重症患者做好应急处置，并协
助尽快闭环转运至相关医院救治。
要以县（市、区）为单位，建立上级医
院与城乡社区的快速转运通道。

针对居家治疗人员自我管理要
求，指南指出，居家治疗人员应当每
天早、晚各进行1次体温测量和自我
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
可进行对症处置或口服药治疗。如
出现呼吸困难或气促；经药物治疗后
体温仍持续高于38.5℃，超过3天；
原有基础疾病明显加重且不能控制
等情况，可通过自驾车、120救护车
等方式，转至相关医院进行治疗。

指南明确，如居家治疗人员症
状明显好转或无明显症状，自测抗
原阴性并且连续两次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Ct值≥35（两次检测间隔大于
24小时），可结束居家治疗，恢复正
常生活和外出。

长春市律师行业党委服务基层——

律师化身“六员”助推“幸福小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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